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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建（身份证号：330725196307264529）遗失一份与吴宗富签订的
《建房指标72平方米绝卖契约》，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一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8】月【7】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盛经理】 联系电话：【13567893588】
通讯地址：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山东路1888号佳恒广场B座11楼
邮政编码：【315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7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收购的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一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镇海区贵驷工业小区耕渔路6-8号

债权本金

2300

2300

利息

411.11

411.11

担保情况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司、宁波神鹰玻璃有限公司、高康龙、励佩燕

资产状况 备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一揽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一揽商
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义乌市一揽商贸有限公司。义乌市一
揽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

市一揽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义乌市金点印刷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至2015年12月
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
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
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

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义乌市一揽商贸有限公司 13615899999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7163159

2017年8月17日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金点印刷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5211315001

XC67625211315027

XC67625211315042

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67625292502015027、67625292502013044、67625292502013045;保证
合同：6762529992015001、6762529992015004、6762529992015027

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

2900000.00

4000000.00

2900000.00

利息余额（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

52417.40

94149.74

67308.60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义乌市健达复膜包装厂、俞炳颖、刘
韩青;保证人：义乌市雅丝袜业有限公司

宁波信嘉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浙江中力节能玻璃制造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
股权、债权资产处置公告单

宁波信嘉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对浙江中力节能玻璃制造有限公司、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力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合
计3家公司股权、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7 年6月30日，宁波信嘉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浙江中力节能玻璃制造有限公司99.95%股
权，持有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99.9%股权，持有浙江中力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99.01%股权，并通过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中
力节能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发放委托借款，本金12804万元。截至2017 年6月30日利息1934.24万元，债权总额为14738.24万元。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
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 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董芳芳 联系电话：0571-88974005 电子邮件：dongfa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17日

（2017）浙0108民初3128号
耒阳市中达铁合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

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耒阳市中达铁合
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
月27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40号

山东沙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
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沙洲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
月27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27号

胡加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公用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诉被告胡加林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242号

义乌市宝森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华强
方特（深圳）动漫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宝森电子商
务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8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70号

深圳市杰林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深
圳市觅客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杰林亚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8日10时00分在本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47号

淄博荣泰陶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光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淄博荣泰陶瓷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9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52号

叶海波、林群丽：本院受理原告毛妩娟诉被告叶
海波、林群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
月2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58号

李研、凃晓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李研、凃晓群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56号

李春燕、陈封伟：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封伟、李春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
初1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950号

杨建：本院受理原告楼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
民初95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楼洁的离婚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楼洁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24号

娄建党、冯海飞：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浙0108
民初1724号]，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
限公司撤回对冯海飞的起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1724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26号
丁辉：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1726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64号

林财康：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1164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78号

俞婷利：本院对冯永根诉赵立群、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5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619号

汪海燕：本院对陈东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
初1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79号

颜玉兰、周建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颜玉兰、周建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8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86号

余超、付慧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余超、付慧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17年11月28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16号

孙仁民、祝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宜帮网络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孙仁民、祝小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 15 时
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96号

王海峰、杨佳音：本院受理原告梁元忍诉被告王
海峰、杨佳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
月27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825号

郑均海、周孝英、郑烨、谢金梅：本院受理原告鞠
婷诉被告郑均海、周孝英、郑烨、谢金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28日上午10时在本
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821号

施献中、马红群：本院受理原告鞠婷诉被告施献
中、马红群、施献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年11月28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791号

董加宗、梁雪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董加宗、梁雪勤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11月7日14时00分在本院良渚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413号
林盛志: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

亿丰家居时代广场木轩建材商行诉
被告林盛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11月13日
下午 14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
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特711号

本院受理孟福根、谢祥英宣告孟
美丽死亡一案，经查,孟美丽，女，1977
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
杭区仓前街道苕溪村 2 组张家斗 13

号，于1997年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孟美丽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262号

桐乡市洲泉凯达轻纺有限公司、沈建民：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建峰轻纺原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
市洲泉凯达轻纺有限公司、沈建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7）浙 0110 民初 8262 号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803号

吴永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永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
11月7日9时30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801号

徐晓娟、徐方铭、桐乡市雅丽得服饰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
告徐晓娟、徐方铭、桐乡市雅丽得服饰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7日14时30分在本
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563号

游雪凤、符雪华、毛方华、朱玉红、浙江石材市场
创辉石材经营部、浙江石财市场常达石材经营部：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郑勇刚诉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华盈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游雪凤、符雪华、毛方华、朱
玉红、浙江石材市场创辉石材经营部、浙江石财市场
常达石材经营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字第18563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原告郑勇刚对浙A777Y6
号车辆享有所有权；二、不得执行浙 A777Y6 号车
辆。本案受理费2340元，由被告方共同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408号

俞叔来：本院受理的原告江伟刚诉被告俞叔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4408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790号

朱仲田、苏亭亭：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朱仲田、苏亭亭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11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